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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生物特征识别服务协议 

 

甲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个人客户 

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生物特征识别”服务的使

用等相关事项所订立的有效合约。乙方通过网络页面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受本协

议，即表示乙方与甲方已达成协议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全部约定内容。 

在接受本协议之前，请乙方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如果乙方不同意本协议的任

意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甲方对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 

第一条 定义 

1、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指通过手机、智能机具及柜台交互终端等硬件设备，利用

人体的固有的生物特征（指纹、虹膜和人脸等）进行个人身份鉴定的技术。 

2、 交易介质：指乙方在甲方的智能机具、网点柜台等线下渠道办理业务时，所提供

的甲方银行卡或存折等实体介质。 

3、 人脸识别替代交易介质：指乙方开通或同意使用生物特征识别替代交易介质功能

后，乙方在甲方的智能机具、网点柜台等线下渠道办理业务时，通过人脸识别验证通过后

选择乙方名下的交易账号以替代交易介质，后续视客户情况辅以其他验证方式完成交易的

服务。 

4、 指纹识别替代交易密码：指乙方开通或同意使用生物特征识别替代交易密码功能

后，乙方通过甲方的智能机具、网点柜台等线下渠道办理需输入交易密码的业务时，通过

指纹识别验证通过后，即可代替交易密码的服务。 

第二条 双方权利义务 

1、乙方使用生物特征识别服务，可通过乙方的手机等智能设备或甲方银行客户端实时

采集生物特征进行比对验证，验证通过后，确认具体的交易账号，乙方即可开通生物特征识

别替代交易介质或交易密码功能，但业务流程需乙方提供身份证件核验的，仍需按照我行客

户身份识别要求提供。 

2、乙方可通过甲方手机银行客户端开通“人脸识别替代交易介质”的生物特征识别服

务，由乙方的手机等智能设备进行采集比对，甲方不会保存乙方的人脸信息。如乙方的手机

等智能设备因识别、比对或验证逻辑错误（如将生物特征识别成支付、登录及转账等的指

令），造成乙方损失，应与乙方使用的手机等智能设备厂商协商解决，与甲方无关。 

3、乙方同意并授权甲方采集指纹特征，签订《个人客户指纹采集识别服务授权书》。

乙方通过甲方的网点自助设备、柜台渠道录入指纹特征，并保证预留的指纹信息为乙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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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甲方指纹库保存，甲方会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指纹安全，防止乙方指纹信息非法泄露

或被不当使用。如乙方不同意采集，甲方将无法提供个人生物特征识别服务。如乙方持已

采集指纹的中国居民身份证开通或使用生物特征识别的服务，甲方可直接读取乙方证件的

指纹信息进行比对验证，无需采集入库，乙方另行约定采集除外。 

4、乙方在开通生物特征识别替代交易介质及交易密码功能前，已充分知晓生物特征验

证通过后即可进行查询，或在甲乙双方约定的限额内直接完成支付、转账。如乙方生物特征

无法验证通过，仍可使用交易介质及交易密码继续办理业务。 

5、乙方理解并同意，在开通生物特征识别服务后，通过生物特征发起的支付、转账或

其他业务交易，即视为完整、及时、准确无误的指令，甲方在接收该等交易指令后，将进

行校验并完成后续业务处理。对于因交易指令要素错误而产生的任何风险及损失，甲方不

承担任何责任。 

6、甲方有义务在技术上确保生物特征识别替代交易介质及交易密码服务的有效、正常

运行，保证乙方的正常使用。 

7、因乙方涉嫌违法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向乙方提供生物特征识别

服务，如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可据此要求乙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并保留通过司法途径

予以解决的权利。 

8、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生物特征识别服务咨询服务，并在甲方官方渠道公布功能介

绍、使用规则等内容。 

第三条 协议修改 

1、甲方有权不定期修改本协议的有关条款，一旦相关内容发生变动，将通过官网公

告、手机银行推送、微信银行公告等方式进行公告，乙方随时可关注甲方官方渠道了解本协

议的修改情况。 

2、公告期内，如乙方不同意甲方对本协议相关条款所做的修改，乙方有权立即停止使

用甲方提供的本项服务，并提出解约申请。公告期满，乙方未提出解约申请，则视为乙方

接受并认可本协议相关条款的修改。 

第四条 争议的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

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条 协议的解释 

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履行和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